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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

第四条 

 

第五条

 

第六条 

第七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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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

第九条 

第十条 

 

第十一条

    第十二条 

 

第十三条 

第十四条 

 

第十五条 

第十六条

第十七条 车辆维修必须在专业 4S店进行。需要维修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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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由驾驶员填写《车辆维修申请单》，由车辆管理人员审核，

经综合办公室主任批准后，方可进行。维修结束后，驾驶员

要在行车手册上做好记录。 

第十八条 综合办公室车辆管理人员对维修项目和质量

负责监督。 

 

第十九条

第二十条 

第二十一条

第二十二条

第二十三条

第二十四条

。

驾驶员因个人原因违反道路交通法律、法规，受到处罚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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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自负。驾驶员未经综合办公室负责人批准，不得私自出

车。 

第二十五条 驾驶员全年安全行车无事故的，给予一定

的奖励。 

第二十六条 驾驶员不服从管理，多次违反制度规定，

影响工作和本会形象的，进行诫勉谈话、经济处罚直至辞退

处理。 

第二十七条

 


